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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音

“董事长、总经理只需要发现一个电话不接

或超一个小时不回复，发现一次罚款 10000 元；

副总经理、董事长助理、总经理助理，只要发现

一个电话不接或超过一个小时不回复，发现一

次罚款 5000 元。”据报道，贵阳的吕女士近日到

一家初创型公司试岗，发现该公司奖惩制度中

有多条罚款规定。比如，上述情况如果换成各

部门总监和经理，发现一次分别罚款 1000 元和

500 元；当天罚金未到账的双倍罚款；下班后椅

子没推回原位还要扣10元⋯⋯

无法接受罚款制度的吕女士，试岗当天便离

开了这家企业。网友调侃说，该公司压根都不用

开展什么业务，单靠内部电话罚款，就能成头部

企业。其实，这样的制度已经侵犯员工合法权

益。即便有员工未接电话，也应该通过提醒、劝

诫等方式帮助改进。根据法律规定，罚款属于行

政处罚行为，其行为主体须是具有相应职权的行

政机关。现行法律压根儿没向用人单位开通员

工罚款权限，企业罚款往往得不到法院支持。

不过，类似这家企业给员工罚钱扣钱的情

况相当普遍。有明目张胆明码标价罚款的，也

有私下处罚不写入规章的；还有更多公司通过

绩效考核扣分的形式，在法律框架内变相对工

作结果不尽如人意的员工进行罚款，从而提升

全员的工作表现、效率和主动性。

企业的任何“家法”都不能以违反法律为前

提。员工要守公司的规矩，前提是公司得守法

律的规矩。更重要的是，奖惩规矩必须有理有

据、有人情味、让员工信服，如此企业才可能聚

拢人才，走得稳健。

公司罚款
家法哪能大于国法

然玉

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召开全国网

信系统视频会议，部署开展“清朗·从严

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会议

要求，网站平台着力解决“自媒体”信

息内容失真、运营行为失度等深层次问

题，维护网上信息内容传播良好秩序。

会议强调，要探索运用经济手段强化

“自媒体”监管，对违法违规、违背公序

良俗骗取网民捐赠、用户打赏，获取流

量变现、广告分成等经济收益的“自媒

体”，要堵住其“问题流量”和牟利途

径。

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内容载体与

传播管道，近年来得到了狂飙突进式的

大发展。自诞生伊始，自媒体就是市场

化的，有着天然的逐利冲动。这种底层

逻辑决定了，自媒体这门生意，更多是

“经济利益至上”，在道德伦理层面则甚

少自觉。时至今日，自媒体业已成为了

一个庞大的产业，在舆论场和互联网产

业链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越是

如此，由之所衍生的种种乱象，就越是

贻害深远。对之加以专项治理，继而以

规则、制度的完善形成长效约束，势在

必行。

所谓“自媒体乱象”，拆解下来其实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也即内容失

真、价值失格、运营失度。自媒体归根

结底，就是个体创作、个性化表达，其

整个的内部平衡和内容品控基本无从谈

起。于是乎，诸如东拼西凑、胡编乱

造、断章取义、“标题党”、穿凿附会之

类的操作，几乎成为这一行的常态。有

热点必蹭，流水线生产、快餐式投喂。

这之后传统意义上严肃的知识与资讯已

然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嘈杂的、虚无的

“谈资”“语料”与“话题”。

相较于发掘“事实真相”，自媒体更

擅长的，显然是输出情绪。由此，自然暴

露了其在价值观层面的短板。一个不争的

事实是，自媒体叙事，越是极化就越能激

起共鸣，越是“简单粗暴”就越是“好评

如潮”。自媒体生产线，输入一个议题，

就能自动生成一番关于“是非善恶”的断

语，其中所伴随的，照例是炽烈的口诛笔

伐、热情的吹捧礼赞或“内涵”的阴阳怪

气——从这样的图文或视频中，大众感受

到了一种“爽感”以及虚幻的正义感、道

德实现感与智商优越感。

时至今日，某些自媒体博主，已经与

饭圈、网暴等暗黑力量深度嵌合。其惯于

抱团结伙、拉踩引战，热衷于扮演“风纪

稽查”与“道德判官”角色，动辄无端生

事、惹是生非，一副正义凛然、居高临

下、指点江山的模样。一波凹人设装腔作

势，无非还是为了攒粉丝，所图就是流量

变现带货“恰烂饭”⋯⋯应该说，这种畸

形的利益链条后患无穷。为了打破其中的

恶性循环，此番专项整治，方才专门强调

“运用经济手段强化自媒体监管”“堵住其

问题流量和牟利途径”。

引导流量向善，用好经济激励，可

以起到治本之效。就此而言，既需要在

个案处置中确立规矩，更需要平台和监

管部门充分合作，共同探索自媒体生态

中更公平和科学的“利益分配结构”。

专项整治自媒体乱象
用好经济手段引导流量向善

万周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

救无效死亡的”，是《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之一。该

规定自 2003 年 《工伤保险条例》 制定并实施以来，引发了一些争议。

据报道，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梁金辉建议，尽快完善《工伤保险条例》，科学认定、优化细

化“48小时之限”，切实加强对工伤、工亡者的法治保障。

工伤认定“48 小时之限”引发争议由来有自。如 2020 年新冠疫情

期间，武汉市武昌医院杨园街社区第二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沈蓓昏

迷 100 多天，因不符合“48 小时之限”的条件无法被认定为工伤，引

起广泛社会关注。面对现实中因“48 小时之限”掣肘一再发生的工伤

认定难事件，梁金辉代表等代表委员建议通过完善法律的方式终结工

伤认定“48小时之限”，回应了民意关切，值得相关部门重视。

应该说，对工伤认定设置 48 小时时限，并非是故意抬高工伤认定

门槛，而是尽量让工伤认定少些漏洞，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有效保护绝

大多数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毕竟，工伤认定不仅关乎用人单位的用

工成本，也关乎国家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支付，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其

设置严格的时限条件，无可厚非。

随着医学的发展，在先进医疗技术设备和药品的帮助下，维持病

人的生命体征越发容易，不少病人的抢救时间早已超过 48 小时，再将

工伤认定限制在 48 小时之内，既有悖抢救病人的医疗规律，又可能让

遭遇工伤的职工家属因为工伤保险赔偿无望，被迫放弃抢救与治疗，

容易导致伦理风险和危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极端事件发生，需要与时俱

进对现行《工伤保险条例》予以修正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工伤认定“48 小时之限”的标准，实质上是将不

确定的社会风险转嫁给弱势劳动者，不但有失公平公正，也背离了工

伤保险制度旨在保护劳动者的立法初衷。同时，这种标准也给如何有

效保护工伤职工合法权益带来了挑战。司法实践中，因法律明确规定

“48小时之限”是工伤认定的前置条件，法院即使倾向于最大程度保护

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难以从工作性质、工作原因与突发疾病死亡

的关联性入手进行具体分析，难以对原告的工伤认定诉求予以支持。

虽然近年来不少法院对工伤认定开始适当放宽认定标准，但受制于

“48小时之限”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作出的裁判各不相同，一定程度

上消弭了司法权威。

鉴于工伤认定“48 小时之限”标准弊端频现，近年来不少专家都

呼吁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其取消。然而，由于认定标准更改牵

涉的问题十分复杂，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未取消

“48 小时之限”的认定标准，也未对其作扩大化解释。近年来，超过

“48小时经抢救无效死亡”不能认定为工伤的案例时有所见，已成为一

个公众关切的法律和社会问题。

工伤认定“48 小时之限”标准已不合时宜，有必要在立法层面进

行纠偏。在此次全国两会上，梁金辉代表建议完善“48 小时内死亡”

条款，就增加其灵活性和可适用性提出了一揽子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意

见。相关部门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法律，更加科学、

妥当地厘定工伤认定标准，以最大程度让工伤认定回归关怀工伤职工

的初心。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山东深化乡村人才职称制度改革，把评价重点放

在业绩贡献、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上，目前全省已有9063人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职称，有效激

发了乡村人才活力，推动乡村振兴。

新华社 朱慧卿

示范带动作用

用完善的法律
终结工伤认定“48小时之限”


